
中華民國植物病理學會第十九屆第四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壹、時間：2025 年 4 月 26 日 (六) 12:00 

貳、地點：國立中興大學農資院第一會議室 (農業環境科學大樓 2 樓) 

參、出席人員： 

理事長：鍾文鑫 

理事：沈湯龍(請假)、林乃君、林宜賢、洪爭坊、張皓巽、張瑞璋、黃姿碧、

詹富智、蔡文錫、蔡志濃、鄭安秀、鄭櫻慧(請假)、鍾光仁(請假)、

鍾嘉綾 

監事：洪挺軒、張碧芳、郭章信、陳昱初、謝廷芳(請假) 

會務人員：王智立(秘書長)、王堂凱(副秘書長) (請假)、林志鴻(副秘書長) 

(請假)、林盈宏(總編輯)、沈原民(副秘書長)、陳禮弘(總務組長)、

陳昕榆(出納) (請假)、張賀雄(財務組長)、朱家慶(資訊組長)、黃

崇豪(學術組長)、曾耀徵(公關組長)、林彥伯(出版組長) (請假)、

朱皇熹(學術副組長)、林佳潁(總務副組長)、張靖俞(資訊副組長) 

 

肆、主席致詞 

伍、會務報告： 

1. 本會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未來理監事聯席會召開日期: 

A. 2025 年植物病理學會年會暨會員大會、第四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2025 年 4 月 26 日 (週六)。 

B. 第五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2025 年 8 月 26 日 (週二)。 

C. 第六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2026 年 1 月 27 日 (週二)。 

D. 2026 年植物病理學會年會暨會員大會、第七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2026 年 4 月 25 日 (週六) 辦理。 

2. 第十九屆褒獎委員會於 3 月 25 日完成 2025 年褒獎推薦名單審議，決

議得獎名單如下 (會議記錄附件一): 

終身貢獻獎: 曾德賜教授、王惠亮教授、鄧汀欽研究員 

學術獎: 鍾嘉綾教授 

事業獎: 顏志恒副研究員 

優秀基層農業人員獎: 王堂凱科長、戴肇鋒助理研究員 

3. 總務組補充理監事遞補進度，由於王智立理事出任本屆學會秘書長，

理事由黃姿碧老師遞補擔任，此遞補案申報內政部時，內政部承辦人

員告知，去年的申報的第 19 屆理監事名單中，黃姿碧老師已經遞補

為正式理事，因此不用再申報。 

4. 2025 年植物醫學期刊目前收稿 6 篇，其中 2 篇已完成審稿並進入排版

出刊程序；另外 4 篇審稿中。 



5. 2025 年植物病理學會年會暨會員大會於今日舉辦，線上報名人數 138

人，共收到論文摘要 40 篇，其中一般宣讀 19 篇，學生論文宣讀 21

篇。 

6. 本年度年會於中午時段辦理工作坊，今年邀請蔣國司教授及洪爭坊助

理教授分享「植物病害量化評估之理論與實務」。明年度年會將接續

辦理，亦請大家建議有興趣的分享主題。 

 

陸、議案討論： 

議案一、補正第十九屆第三次理監事聯席會財務報表暨審議第四次理監事聯

席會財務報表。 

說明： 2024 年 12 月，在數次植物病害名彙更新及系統維護會議後，由於作業疏失，

未計入應給付歐玠皜博士及協助工讀生的薪酬，特此補正第十九屆第三次理監事

聯席會財務報表；第十九屆第三次理監事聯席會財務報表補正財報如附件二，第

四次理監事聯席會財務報表如附件三。 

決議：  

      照案通過。 

 

議案二、補正 113 年收支決算表、113 年現金出納表及 113 年資產負債表。 

說明：因第三次理監事聯席會財務報表包含 113 年的支出，且已於第三次理

監事聯席會審議，因此需同時進行補正；補正之會計報表如附件四。 

決議： 

     照案通過。 

 

議案三、植物病理學會刊與華藝合約續約簽訂事宜，提請討論。 

說明: 2016 年時本學會與華藝數位股份有限公司簽署《植物病理學會刊》期刊

專屬授權合約，目前因合約權利金比例從 35%調升至 45%，且聯絡人也已有

更新，因此發函通知換約，合約如附件五。 

決議： 

     同意植物病理學會刊繼續授權華藝，並調整授權方式為 Open Access (此

授權無合約權利金)。並同意將植物病理學會刊於華藝累積的全數合約權利金

於下一周期領回。 

 

陸、臨時動議。 

 

柒、散會 (12: 45)。 

  



中華民國植物病理學會第十九屆第一次褒獎委員會議  

 

壹、時間：2025 年 3 月 25 日 (三) 16:00 

貳、地點：線上會議 

參、出席人員： 

理事長：鍾文鑫 

褒獎委員：洪挺軒、郭章信、張瑞璋、鄭安秀、謝廷芳、鍾光仁 (請假) 

會務人員：王智立(秘書長)、陳禮弘(總務組長) 

 

肆、報告事項： 

一、主席致詞： 

伍、議題討論： 

議案一、第十九屆褒獎作業投票方式，提請討論。 

說明： 

討論本屆褒獎褒獎作業投票形式。 

1. 本褒獎委員會開會投票決議 

2. 採雙信封回郵的方式投票（但後續還需要再開一次線上會議進行線上

開票）。 

決議：本委員會決議採線上開會投票決議，並經查詢內政部法規確認可以

以線上投票進行。 

 

議案二、本屆各獎項受獎人選，提請討論。 

說明： 

1.本會第 19 屆褒獎業務已於 2025 年 1 月 31 日前完成收件，受推薦並已

完成資料繳交的人選如下，各人選褒獎推薦表請見附件一。 

• 終身貢獻獎：王惠亮、曾德賜、鄧汀欽 （2025 年 1 月 10 日中華民國

植物病理學會第十九屆第三次理監事會議推薦） 

• 學術獎：鍾嘉綾（2025 年 1 月 10 日中華民國植物病理學會第十九屆第

三次理監事會議推薦） 

• 事業獎：顏志恒（2025 年 1 月 10 日中華民國植物病理學會第十九屆第

三次理監事會議推薦），原受推薦人選陳昱初婉拒受獎。 

附件ㄧ 



• 優良農業基層人員獎： 王堂凱 （台灣大學植物病理與微生物學系推

薦）、戴肇鋒 2025 年 1 月 10 日中華民國植物病理學會第十九屆第三次

理監事會議推薦） 

決議：各項獎項投票皆全票通過，請見附錄ㄧ。並且決議優良農業基層人員獎排序

第一位為王堂凱，將推薦至中華民國農學團體聯合年會。 

 

陸、臨時動議 

確認中華民國農學團體聯合年會優良農業基層人員獎，是否需要為農學會的會

員。經由聯絡台灣農學會，優良農業基層人員獎並不需要為農學會會員，但學

會推薦僅能推薦一名。本次會議決議推薦王堂凱。 

 

柒、散會  

  



終身貢獻獎 

王惠亮 

 

曾德賜 

 

鄧汀欽 

 

學術獎 事業獎  

鍾嘉綾 

 

顏志恒 

 

 

優良農業基層人員獎 

王堂凱 

 

戴肇鋒 

 

 

附錄ㄧ 



 

 

 

 

 

 

 

附件二 



 

 

 

 

 

 

 

 

 

附件三 



 

附件四 



 



 

 

  



期刊暨研討會論文授權合約書 

 

甲方：                                        

乙方：華藝數位股份有限公司 

為推廣期刊、研討會論文知識與提升期刊影響力，甲方與乙方就電子出版合作事宜，經互信與誠意協商後，同

意依下列條款簽訂本合約： 

第一條  名詞定義 

一、 著作：著作人之創作。 

二、 資料詮釋：將著作全文標誌或將著作重組成欄位化之詮釋資料之行為。 

三、 加值：著作經重製、轉換檔案格式、資料詮釋、應用程式等階段成為產品（或服務）的

處理過程。 

四、 權利產品（或服務）： 

將「合約標的」之著作加值成數位化資料後，著作全部或部分內容的各種可能形式之呈

現與利用，包括期刊目次、全文檢索、全文呈現、全文下載、全文列印、預覽部分內文、

標題檢索、標題呈現、作者呈現、著作摘要、關鍵詞、段落標題、段落內文、註釋、參

考文獻、摘要電子報、引文索引查詢、個人化服務、紙本期刊列印或抽印（Print On 

Demand）、影音傳送及播放等。 

五、 用戶：包含個人用戶及團體用戶。 

六、 交易條件：意指用戶購買權利產品（或服務）時，乙方要求用戶必須遵行之條件。交易

條件至少包括下列項目：使用地域限制、應用範圍限制、權利產品（或服務）價格、其

他附帶於交易時之條件。 

第二條  合約標的 

「合約標的」為甲方所出版之期刊及會議出版品，包含刊物全冊之圖樣文字、會議現場之實況錄影錄

音及文稿，明細詳如附件一。 

第三條  授權範圍 

甲方授權乙方將「合約標的」進行數位化、重製等加值流程後收錄於資料庫，並規劃成權利產品（或

服務），以電子形式透過單機、網際網路、無線網路或其他傳輸方式提供全球用戶進行資料檢索探

勘、比對、瀏覽、下載、傳輸、列印等使用行為。 

第四條  合約期限 

本合約有效自西元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期限屆滿前雙方未提出不續約

之表示，則本合約到期後效力自動延展三年，其後亦同。 

第五條  回饋方案 

專屬授權：乙方支付各權利產品中合約標的之內容使用費之 45% 作為甲方授權著作之權利金，支付

方式依照第九條之規定辦理。 

第六條  甲方之權利與義務 

一、 權利： 

(一) 甲方得以會員帳號密碼之方式無償、無限次使用權利產品（或服務）中之合約標的。 

(二) 乙方銷售權利產品（或服務），甲方可依附件一所選定之回饋方案獲得回饋。 

附件五 



(三) 甲方有權向乙方索取權利產品（或服務）之使用統計報表（以系統自動產生之記錄

為準），甲方並得向乙方提出驗證要求，乙方不得拒絕，惟驗證要求作法需經雙方協

議後實施之。 

二、 義務： 

(一) 甲方同意僅授權乙方作為「合約標的」全文利用服務唯一平台與服務商。 

(二) 甲方須保證所提供之「合約標的」乙方均有依本合約使用之權限，倘失其保證應賠

償乙方所受之損害。 

(三) 甲方同意自簽約後即刻於「合約標的」之徵稿規則或稿約中明文規定，作者投稿必

須隨同稿件附上已簽名之著作權讓與書（或著作權授權書），以確保未來發行之著作，

有合法授權乙方之權利。 

(四) 甲方同意簽約後於每期發行時或研討會結束後，同步提供乙方新一期之紙本、電子

檔或影音檔。 

(五) 甲方若選擇權利金回饋方案，須提供乙方正確的帳戶資料，若帳戶資料有變動，甲

方應主動書面通知乙方更新帳戶資料。 

(六) 若甲方選擇回饋方案為專屬授權，則於專屬授權期限內須提供乙方所需資料，以進

行合約標的數位物件辨識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之註冊與上傳。（詳如附件二） 

(七) 若甲方選擇回饋方案為專屬授權，如於合約期限內終止合約，則須繳回期間所有乙

方負擔申請合約標的之所有文章數位物件辨識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相關費用。

（詳如附件二） 

第七條  乙方之權利與義務 

一、 權利： 

乙方有權決定權利產品（或服務）之規格、價格、收費方式、交易條件、銷售通路與促

銷方式，如：試用、折扣、會員制度等。 

二、 義務： 

(一) 乙方須承擔所規劃資料庫之開發、管理、維護與行銷所產生之費用。 

(二) 乙方須指派專員針對電子出版合作事宜提供甲方相關的諮詢服務。 

(三) 乙方須依本合約附件一所勾選之回饋方案提供回饋；本項義務不因雙方終止合約而

停止，直至甲方要求將已提供資料自權利產品（或服務）中刪去為止。 

(四) 乙方須制訂相關用戶使用規範，保護甲方合約標的著作財產權，若有用戶侵權事宜

發生，乙方應竭力保護雙方權益。 

(五) 乙方須提供甲方產品（或服務）相關之統計資料。 

第八條  其他合作事項 

甲、乙雙方同意指派專員負責電子出版合作事宜，雙方專員如有更動時，應即時通知他方。 

第九條  權利金之結算 

一、 雙方同意每半年結算權利金，並將前期甲方著作之使用報表及權利金數額通知甲方。前

開數額經甲方核對無誤後，甲方應開立發票或收據向乙方請款，乙方收到發票或收據後，

將甲方應得之權利金郵寄支票給甲方或匯入甲方指定之帳戶。 

二、 權利金保留：若甲方未依乙方通知之時間及方式回覆，則該期權利金將保留至下期一併

發放。 

第十條  權利金給付方式選項 （請勾選） 



將款項匯入以下指定帳戶： 

戶名：【                       】 

金融單位：【                   】郵局（銀行）【           】支局（分行） 

帳號：【                       】 

□以即期支票給付。 

第十一條  用戶權益保障 

雙方終止合約，乙方接獲甲方提出刪去已提供資料之要求，甲方同意乙方延後執行該項要求至已採購

用戶之約定可使用期間屆滿，該期間以不超過 1 年為限，期間乙方仍須履行給付甲方權利金之義務。 

第十二條  權利義務移轉 

本合約有效期間內，任一方未徵得他方同意，不得將權利義務移轉予第三人。甲、乙任一方變更組織

時，應以書面通知他方由變更後之主體（存續或另立之公司或組織）概括承受本合約之權利義務，組

織變更生效日起三十日內未通知他方時，他方得終止契約。 

第十三條  合約終止 

一、 若任一方違反本合約之約定時，他方得請求於二個月期限內補正，逾期未補正他方得以

書面通知違約之一方終止本合約。除此之外，任一方不得於未經他方同意下任意終止本

合約。 

二、 如乙方或乙方依本合約第三條進行資料串接之網站、資料庫發生更動甲方著作之摘要

或論文本文之情事時，甲方得以書面終止契約。 

第十四條  不可抗力事由 

甲、乙雙方若因不可抗力包括但不限於戰爭、叛亂、爆炸、火災、緊急危難、洪水、地震、天災、惡

劣氣候、政府命令、罷工、停工或傳染病（包括但不限於居家隔離、居家檢疫）等情事，致不能按時

履行合約義務時，則其縱然違反本合約之義務，亦不能被認為違約，直至不可抗力事件終結為止。 

第十五條  準據法及管轄法院 

本合約以中華民國法律為準據法。雙方同意對因本合約所生任何糾紛，當事人應依誠信及業界慣例解

決。無法協議解決者，應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第十六條  合約之作成與修改 

一、 本合約乙式二份，其附件視同合約之一部分，由雙方各執乙份為憑，合約內文之修正，  

應由雙方協議另以書面為之，並視同合約之一部份。 

二、 本合約經雙方用印公司大小章或合約專用章後始生效力。 

第十七條  其他事項 

本合約與乙方所提供予甲方之業務相關資訊與機密，甲乙雙方均應妥善保存且保密，不得洩漏予任何

第三人。若因違反本條約定致生損害，應賠償對方因此所受之損失（包括但不限於訴訟費用）。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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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期刊 DOI 註冊代理授權合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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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合約標的 

合約標的清單 

序號 出版品名稱 
出版品類型 
ISSN/ISBN 

刊頻 授權起始卷期 回饋方案 發行狀態 

1  
期刊/會議論文集 

1234-5678 
半年刊  

專屬

（45%） 

發行中 

停刊 

刊名變更 

2       

註 1：期刊名稱若曾變動，則視為不同期刊，請另立一列填寫。 

註 2：若期刊名稱變動時，甲方應主動以書面通知乙方更新「合約標的」內容。 

註 3：會議出版品之授權起始卷期未填寫視同自簽約日起。 

註 4：合約標的涵蓋之卷期範圍內，若有未取得作者授權之部分，將暫不提供全文利用之服務。 

註 5：於合約效期內，註 4 所述內容若有取得作者授權之情事，甲方應授權乙方利用全文。 

 

 

  



附件二、期刊 DOI 註冊代理授權合約書 

期刊 DOI 註冊代理授權合約書 

甲方：____________________ 

乙方：華藝數位股份有限公司 

 

甲方專屬授權乙方代為執行《期刊名稱》期刊文獻之 DOI 註冊及資料維護作業。雙方基於互信與誠意協商

後，同意依下列條款簽訂本授權合約書： 

第一條  授權標的 

甲方所出版之《期刊名稱》。 

第二條  授權期間 

本合約有效期限自西元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期限屆滿前雙方

未提出不續約之表示，則本合約到期後效力自動延展三年，其後亦同。 

第三條  授權內容 

一、 乙方應依華藝 DOI 註冊中心制定並公佈之規範進行授權標的期刊文章之 DOI 註冊與維

護。 

二、 甲方需於授權標的以紙本或電子形式正式發行前，依甲乙雙方協訂之形式，提交乙方授

權標的合作期間內所出版文章之電子全文（內含欲註冊之DOI號及引用文獻之DOI號）。 

三、 乙方須提供機制俾利甲方引用文獻之 DOI 查找。 

四、 由乙方依甲方提供之全文內容，創建數位物件並作為 DOI 指向網址，唯乙方應確保指向

網址之穩定性，且該網頁符合 DOI 註冊中心之規定。 

五、 乙方承諾於合約期間內，協助甲方將授權標的中，甲方已取得作者授權書並授權予乙方

之過刊文獻及已停刊之刊物，完成連結位置之建立以及 DOI 物件註冊，全部費用由乙方

負擔。 

六、 DOI 註冊年費：本授權期間內，發行中之刊物註冊年費依簽約時華藝 DOI 註冊中心官網

公告價格計費（2019 年公告定價為每年新台幣 15,000 元整），俟合約到期後，自動延展

期間之註冊年費依每次延展起始年華藝 DOI 註冊中心官網公告價格計費。停止發行期

刊視同過刊文獻，免註冊年費。停止發行後復刊之標的則適用發行中刊物之費用。 

七、 DOI 註冊費用優惠：因甲方與乙方西元      年    月     日簽署「期刊暨研討會論

文授權合約書」，故合約期間內，甲方正常發行之期刊費用均由乙方負擔。 

八、 互相連結：為共同建立完整學術文獻系譜，甲乙雙方均同意遵守 DOI 註冊中心政策，查

找及標示參考文獻之 DOI。乙方須提供機制俾利甲方參考文獻之 DOI 查找，甲方則應於

最新文章提交後 30 個工作天內提交查找後之結果予乙方。若甲方於當年預定出刊之所

有期數均提交查找完整之參考文獻 DOI 檔案，次年註冊年費得優惠減免新台幣 1,000 元

整。 

九、 甲、乙雙方保證其係經充分授權，且具有代表簽訂本約之權限。 

第四條  著作物件所有權、智慧財產權及合約當事人地位之移轉 

一、 甲方若於合約期間內欲移轉著作物件 DOI 之所有權及管理權予全球其他註冊中心，必

須以書面通知乙方，由乙方代為向華藝 DOI 註冊中心協商，乙方並得向甲方請求代辦費



用，每筆美金 100 元整。 

二、 乙方若不再執行 DOI 註冊權利，則需依 IDF 規定，將註冊權利移轉給 IDF 所指定的其

他機構，以確保甲方在合約年限內的相關註冊權利，並退回甲方於未執行期間所繳付之

費用。 

第五條  合約終止及其他 

一、 甲方非經乙方事先書面同意，不得轉讓自身於本合約之當事人地位及因本合約所生之

任何權利與義務（包括但不限於著作物件 DOI 之申請及維護義務）予第三人。甲方若有

違反，即屬違約，乙方得未經催告立即終止本合約。 

二、 甲方若於正式合約期間內欲終止授權，乙方有權追回於合作期間內替甲方負擔支付予

華藝 DOI 註冊中心之會員註冊年費優惠差額。  



附件三、聯繫資訊 

 

1. 甲方聯繫代表人： 

(1) 期刊聯絡人： 

姓名： 

地址： 

電話： 傳真： 

E-mail： 

 

(2) 權利金聯絡人： 

姓名： 

地址： 

電話： 傳真： 

E-mail： 

 

2. 乙方聯繫代表人： 

服務項目 聯絡人 分機 E-mail 

合約聯絡人 丁紹庭 6040 nickting@airiti.com 

期刊聯絡人 葉帝成 8626 copyright@airiti.com 

DOI 聯絡人 蔡俊陞 8925 qiyouliao@airiti.com 

財務聯絡人 黃菀萱 8488 jamiehuang@airiti.com 

地址：23452 新北市永和區成功路一段 80 號 18 樓 

電話：（02）2926-6006 

文件編號：20220701l1 

 


